
附件：相关商务要求

一、质保要求：

（1）质保期限为 3 年，质保期限从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质保期内“三包”责任所产

生的费用由中标供应商承担；

（2）保修期限为 5 年，保修期自质保期结束之日起计算，保修期内中标供应商提供的

维修服务、技术支持、软件升级及零配件更换仅收取成本费用。

（3）涉及软件的终身使用、升级服务的具体要求：质保期内的服务内容包括系统维护

（确保系统正常使用）、 软件升级、漏洞修复、因数据变动必须进行的数据对接调整等。

（4）质保期、保修期及保修服务的内容严格遵守国家法律及合同文件规定。按原价维

修（按中标货物价格数量表所列价格，更换零部件的按合同签订时的零部件价格），中标供

应商应提供长期优质维护、维修服务。

（5）售后服务响应时间：质保期内接到招标人维修仪器需求，0.5 小时内响应，1 小时

到现场。

二、包装及运输要求：

（1）投标人提供的全部设备，涉及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的，提供产品及相关快递服务

的具体包装要求参照“财办库〔2020〕123号关于印发《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

《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通知、《邮件快件绿色包装规范》、《快递封装

用品》系列国家标准等相关国家、行业最新标准进行包装。该包装应适应于远距离运输、防

潮、防震、防锈和防粗略装卸，确保设备安全无损运抵现场。保证产品到达用户所在地并完

成安装后完好无损。

（2）投标人负责安排运输，并承担设备在途运输过程中毁损、灭失的风险，运输费由

投标人承担。

三、其他要求：

（1）货物完整性要求：中标供应商应保证向招标人提供该设备（耗材等无法独立运行

的设备除外）正常运行所有组成部分的完整性说明与配置要求，原则上招标人只需提供电源

即可保证设备正常运行，中标供应商必须提供，达到装置能够正常运行为止，才能验收。

（2）货到后安装要求：接到招标人安装通知后，根据实际现场条件在 2 日内派工程师

到现场进行安装调试工作，设备安装调试过程中所产生设备运行必需的耗材应由中标（成交）

供应商提供。

（3）试运行要求：货物安装调试完成后试运行 10 日无问题，培训完成后，中标供应商

提出验收申请后，招标人组织履约验收。

（4）培训要求：在安装调试结束后，服务工程师对招标人进行仪器操作培训。培训内

容包括：仪器工作原理，设备结构，仪器操作及校准，仪器其日常保养及基本维修常识。

（5）中标供应商于交货的时，应向招标人提供货物清单、合格证书等资料。中标供应

商应充分考虑节假日以及合同订立时已发生但持续的突发事件影响等各种因素，除出现不可

抗力，重大变更且经招标人书面同意的，否则交货时间不予调整。

（6）中标供应商应保证所提供货物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标准，保证货物是全新、未使用

过的原装合格正品。保证货物在经正确安装、正常使用和保养条件下，在其使用寿命周期内

具有等于或优于合同文件技术参数指标条款及响应表规定的性能，如果采购文件中没有技术

规范的相应说明，应以国家或地方有关部门最新颁布的相应标准和规范为准。中标供应商对

由于设计、工艺或材料的缺陷而发生的任何不足或故障负责，并承担弥补货物本身不足和缺

陷发生的相关费用。

（7）对货物制造商提供的货物升级改进服务，中标供应商有及时告知用户的义务，在



用户同意接受这些服务的情况下提供便利条件。

四、验收要求：

货物验收分为初验和终验，按照《内蒙古工业大学新购货物类资产验收管理办法》资产

验收相关规定执行。

1.数量外观检查 （1）检查物品内外包装是否完好，有无破损、碰伤、浸湿、受潮、变

形等情况。 （2）以供货合同、补充协议和装箱单为依据，检查主机、附件的规格、型号、

配置及数量，并逐件清查核对。 （3）认真检查相应资料是否齐全，如设备说明书、操作规

程、检修手册、产品检验合格证书等。 （4）做好数量验收记录，写明验收地点、时间、参

加人员、箱号、品名、应收和实收数量。如发现问题，应做详细记录，并拍照留据。

2. 安装调试验收 （1）由成交供应商技术人员和使用单位技术人员严格按照仪器使用

说明书安装完毕后，使用单位技术人员按照使用说明书或操作规程试机。 （2）设备类资产

试机过程中要对照仪器说明书，认真进行各种技术参数测试，检查资产的技术指标是否达到

要求。软件类资产主要对功能模块配置、软件介质，软件主界面、正版标识、商标、序列号，

主模块、辅模块、相关功能模块数量、功能、界面、节点数等进行测试和检查。 （3）试机

时要认真做好记录。若设备出现质量问题或技术参数与合同不符，应将详细情况书面通知国

有资产管理处与供货商。视情况决定是否退货、更换或要求派员检修。

3. 短期试运行。 由资产使用单位组织完成。试运行期限一般不低于十个工作日。在试

运行期限内，教学运行中心对设备要进行两次以上抽检，如发现有任何质量问题（人为原因

除外），要详细记录并书面反映给国有资产管理处，由国有资产管理处会同教学运行中心责

令供货单位检修或退货。最终验收是在初步验收合格的基础上，由国有资产管理处组织专家

组对初步验收结果进行复检。

五、知识产权要求：

中标人应保证知识产权无瑕疵，采购人在中国境内使用标的物或标的物的任何一部分时，

免受第三方提出的侵犯其知识产权的诉讼。因本项目致使采购人遭受第三人主张权利或因知

识产权产生的一切后果，中标人应承担全部责任。

六、其他要求：详见《附件：合同（货物）》


